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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委员会 

关于印发《开展文明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各科室： 

《开展文明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已经院党委会讨

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开展文明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中共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委员会           

2026年 5月 29日          

                          

 

 



附件 

 

开展文明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实施细

则》《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全国公立医疗机构行风管理核心制

度要点》《医务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及我院《监督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等文件要求，强化医德医风建设，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升群众满

意度，解决文明服务突出问题，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规范服务行为，改进服务作风、提升服务

能力。通过专项整治，实现服务态度类行风投诉同比下降，患者满

意度综合评分及服务态度维度评分同比提升，构建群众满意、社会

认可的文明就医环境，推动医院文明服务工作提质增效。 

二、组织领导 

成立文明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专项

整治全流程部署、督导、考核与长效管理。 

组  长：郑东辉  杨晓钟 

副组长：章其彦  高  勇  林  宁  李淑艳  徐  永     

吴金声  张  红 

成  员：各职能部门、各临床医技科室主要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行风建设处，花晓莉任办公室主任，牵

头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具体承担日常组织协调、督查督办、考核评

价、信息汇总等工作。 



各临床医技科室落实主体责任，强化人员教育、日常管理、自

查自纠、整改提升，严格规范服务行为、严肃工作纪律、改进服务

作风。 

各职能部门立足条线管理，强化诊疗、护理、用药、检查、服

务窗口等环节服务规范与质量管控，协同落实整治工作。 

三、整治重点 

（一）整治范围 

坚持“全员、全岗位、全流程”覆盖原则，整治对象涵盖医院全体

在岗人员（含实习、进修、规培人员），以及外包服务单位从业人员。 

（二）重点整治内容 

1.仪容仪表不得体问题。具体包括：工作服污损，未按规定穿着；

工作牌未戴、反戴，信息不全；发型、发色怪异；佩戴影响诊疗操

作的首饰等。 

2.服务态度不友好问题。具体包括：未使用文明用语；和患者发

生争吵；对待患者语气生硬、态度冷漠、不耐烦；漠视患者合理诉

求；对于老、弱、病、残、孕、军人等特殊群体患者，存在不关爱、

不尊重、未能给予适当帮助等。 

3.沟通告知不充分问题。具体包括：未按规范履行诊疗告知义务，

对检查项目、治疗方案、风险提示等告知不全面、不清晰；就医流

程、科室位置、办理事项等指引不明确、不具体，导致患者往返奔

波等。 

4.行为举止不规范问题。具体包括：未严格执行诊疗操作流程，

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患者隐私保护不到位，未按要求采取遮挡、

隔离等措施，随意泄露患者病情及个人信息；违反工作要求，工作



时间串岗、闲聊、玩手机、吃零食、处理私事等。 

5.履责担当不到位问题。具体包括：未落实首诊负责制，对患者

诉求处置不及时、回应不主动，办理流程拖沓；对不属于本科室或

自身职责范围的患者诉求交办不到位，简单应付、推诿扯皮；问题

整改不认真，敷衍塞责、虚假整改，导致问题反复出现等。 

四、实施步骤与主要措施 

（一）自我排查阶段（2026年 6月 1日至 6月 30日） 

召开全院专项整治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传达整治要求、压实各

级责任，确保整治工作全员覆盖、全员知晓、全员落实。各科室认

真对照整治重点内容逐项排查，确保自查工作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二）自行整改阶段（2026年 7月 1日至 7月 31日） 

各科室对照自查发现的问题，扎实开展自行整改，明确整改时

限、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留隐患。 

（三）检查督查阶段（2026年 8月 1日至 9月 30日） 

组织各职能部门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重点临床科

室、服务窗口等开展明察暗访，发现问题整改不力、反复出现、群

众反映强烈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四）长效提升阶段（2026年 10月 1日以后） 

1.建章立制，持久管控。完善文明服务相关管理制度，将文明服

务纳入科室及个人考核，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等挂钩；建立服务

问题电子交办单，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 

2.强化培训，筑牢根基。开展医德医风、服务规范、医患沟通等

全员培训，规范服务行为和用语，强化底线意识，筑牢文明服务思

想根基，推动整改走深走实。 



3.示范引领，营造氛围。选树文明服务先进典型，通过院内宣传

阵地进行广泛宣传，营造人人讲文明、重服务的浓厚氛围。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积极履责。各科室要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整治

工作，摒弃麻痹松懈、敷衍应付思想。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

任人，要亲自部署、亲自督办、一抓到底，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走

过场，确保各阶段工作落地见效。 

（二）协同联动，形成合力。严格落实全院统一工作部署，由

行风建设处牵头统筹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各职能部门、临床医技科

室立足条线职责、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全院上下齐抓共管、同向

发力，坚决杜绝本位主义、推诿扯皮、敷衍搪塞等现象，形成全院“一

盘棋”的工作格局，全面提升专项整治工作整体质效。 

（三）标本兼治，一体推进。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集中整

治与长效管控相统一。常态化开展医德医风教育培训，强化人员服

务意识、规矩意识、底线意识，不断健全文明服务长效管理机制，

从根源上防范同类问题反复反弹，持续巩固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全

面夯实医院文明服务建设基础。 

本方案自下发之日起实施，由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解释。 

 


